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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

江建设，源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

工作期间对浙江提前基本实现

现代化战略布局的深入思考和

系统谋划，贯穿于浙江持续深入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实践的

全过程。二十余年来，历届浙江

省委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的认识，始终坚持把平安浙

江法治浙江在战略上一体定位、

工作上一体推进、组织上一体保

障，推动其成为一条保障浙江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宝贵历

史经验和显著实践优势。

习近平同志浙江工作期间

在系统谋划和实施以“八八战

略”为总纲、“四位一体”的现代

化战略布局过程中奠定了一体

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的

思想认识和实践基础。2002 年

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准确把握中

央精神和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针对新的发展阶段浙江

面临的新形势、出现的新情况和

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带领省委相

继作出了“八八战略”、“平安浙

江”建设、文化大省建设、“法治

浙江”建设的重要战略决策部

署，同时将党的建设贯穿于各项

建设之中，并为之提供根本保

证，形成了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提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其

中，“平安浙江”属于社会建设的

范畴，“法治浙江”则既属于政治

建设的范畴，又是其他建设的重

要保障，“体现了‘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互动性”。2006 年 4

月，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作出了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

浙江”的决定》，明确了八个方面

的重点任务和“十一五”时期的

具体工作，其中，最后一项重点

任务中“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的内容与平安浙江建

设直接相关。会议决定省委成

立建设“法治浙江”领导小组，加

强组织领导，要求加快建立和完

善法治建设工作责任制，形成统

一领导、分工负责、相互配合、上

下联动、有序推进的工作机制和

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合力。

习近平同志在会议讲话时强调：

“在当前社会建设和管理任务加

重的情况下，要善于运用法律手

段来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

益、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

谐。”5 月 16 日，习近平同志以

“哲欣”为笔名在《浙江日报》发

表《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法治社

会》一文，明确指出：“我们提出

建设‘法治浙江’的一个重要的

着眼点，就在于不断深化‘平安

浙江’建设、全面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12 月 18 日，习近平

同志在出席省委建设“法治浙

江”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

又强调，要自觉而有效地把建设

“法治浙江”结合到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去，确保我

省法治建设工作整体上走在全

国前列。上述重要论述和实践

部署表明，法治浙江建设从一开

始就与平安浙江形成了一种有

机互动格局，两者在谋划时一体

考虑、战略上一体定位、推进中

一体落实。

2007 年至 2012 年期间，全

省上下紧紧围绕深入实施“八

八战略”，大力推进“两创”“两

富”战略，积极构建扎实有效的

工作载体，持续深化平安浙江

法 治 浙 江 一 体 推 进 的 思 想 自

觉、行动自觉。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把“平安浙江”建设作为经

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

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要着

力改善民生、发展民主、保障民

安，认真落实“五个更加注重”

的发展要求，全力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为加快建设惠及全省

人 民 的 小 康 社 会 提 供 有 力 保

障。省委明确要求，建设“法治

浙江”工作要紧紧围绕省委“保

增长、抓转型，重民生、促稳定，

强党建、求实效”的总体要求来

谋划、来推进，为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

法治保障。2008 年起，省政府

决定用五年时间，以实施《公民

权益依法保障行动计划》为重

要抓手，全面落实建设法治政

府的工作任务和要求，着力解

决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社会保

障、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

保护、劳动就业、教育事业等领

域的突出问题，凝练形成平安

浙江法治浙江一体推进的有效

工作载体。2009 年 8 月，省委

进一步指出，要把加强法治基

层基础工作作为建设“法治浙

江”的战略任务和关键环节，做

实基层、做好基础、做足基本

功，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

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强调要

以加强基层依法治理为重点，

提升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2011 年 8 月，省委又在基层基

础建设取得扎实成效的基础上

出台了《关于加强“法治浙江”基

层基础建设的意见》，提炼总结

法治浙江建设六个方面经验并

将其作为深化工作的基本原则，

其中的第六条即“把民主促和

谐、法治保和谐作为加强法治

基层基础建设的重要目标，扩

大基层民主，加强基层依法治

理，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深

化基层平安创建活动”。由此

可见，一体推进平安浙江法治

浙江建设作为我省推进现代化

事业的基本经验原则已在全省

上下形成高度共识并在实践载

体创新上不断得到贯彻落实。

（下转27版）

一体推进平安浙江与法治

浙江建设，是我省在深入实施和

践行“八八战略”，推动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

项重要经验，也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省域先行

新征程上必须不断巩固和放大

的一个实践优势。在浙江工作

期间，习近平同志带领省委“一

班人”为推进浙江经济社会的新

发展，先后作出了“八八战略”、

“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

浙江”等一系列决策部署，形成

了“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他

指出：“这‘四位一体’的辩证统

一，……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互动性，每一个方面既

有质的规定性和各自丰富的内

涵，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相互作用。”在 2006 年省委作出

建设“法治浙江”决定时，他又强

调：“我们提出建设‘法治浙江’

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在于不

断深化‘平安浙江’建设、全面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二十年来，

历届浙江省委始终沿着习近平同

志指明的“法治浙江”战略方向

砥砺前行，持续深化一体建设的

理论认知和实践探索，推动平安

浙江、法治浙江相向而行、协同

并进，携手谱写了经济快速发展

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浙

江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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